
裁判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答辯書

案 號 ：112年度蕙民字第1155號

相 對 人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 

代 表 人 李 進 勇 主 任 委 員  

相 對 人 桃 園 市 選 舉 委 員 會

代 表 人 蘇 俊 賓 主 任 委 員  

聲 請 人 林 祐 良  

訴訟代理人陳宜均律師

(法扶律師）

裁判蕙法審查，提出答辯狀事：

答辯聲明

聲請人之本案聲請及暫時處分聲請均駁回。

答辯理由

壹 、最高行政法院11 2年度抗字第39 7號 裁 定 （下稱系爭裁定） 

並無任何違反憲法規定而具憲法重要性，或有何侵害聲請人 

基本權利而有貫徹之必要，本件聲請核與憲法訴訟法第6 1條 

第 1 項 規 定不合，應為不受理之裁定：

一 、本件不具憲法重要性，亦非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：



(一 ）  按憲法訴訟法第 6 1 條 第 1 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之受理要 

件 ，須 具 「蕙法原則重要性」或 「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 

所 必 要 | 〇

(二 ）  查系爭判決並未否認聲請人有選舉權，相對人對於聲請人  

為選舉權人乙節亦無爭執，聲請人僅係因可歸責於自己之 

事由在監執行，導致事實上無法前往投票所投票，不過係 

因其個人因素無法參與本次選舉投票而已，此與因重病住  

院或受看護之人、留守軍營無法外出投票之軍人、值勤員 

警 、因交通無法返國或其他個人因素不便於選舉當日至戶  

籍地投票所投票之選舉人，並 無 二 致 ，是本件實不存在有 

被闡明之必要之憲法重要問題。

(三 ）  再 者 ，聲諸人之選舉權依法並来受终局剝奪或限制，僅係

因 「可 歸 責 於 己 ！之 「個 人 因 素 i，導致無法於「個 別 選 舉 I 

前 往 投 票 ，嗣假釋或服刑期滿出獄後即得自由參與往後之

選 舉 ，難謂聲請人有受到何等特別嚴重或根本性衝擊聲請 

人之基本權侵害，而有貫徹聲請人基本權之必要。

二 、本案並無相對人所主張對受刑人為「嫌疑分類」或是其他違 

反平等原則之處，亦無違反民主原則或國民主權原則之處：

(一 ） 查不論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（下簡稱總統選罷法）或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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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下簡稱公職選罷法），均無就受刑人有 

特別規定，此與對待前述在營軍人、值勤員警、重病病人、 

旅外國民等因事實上因素無法於投票曰前往投票者，均一 

視 同 仁 ，並非對於受刑人有差別待遇而有違反平等原則。

(二 ） 國外立法例固有對於選民在選舉曰因某些不方便或不可 

能到指定投票所投票，立法允許以其他方式選舉，如通訊 

投 票 、代理投票、特設投票所投票、事先投票、移轉投票、 

電子投票，學 理 謂 之 「缺席投票」（absentee voting，我 

國學者則多稱為「不在籍投票」）。然上開制度並非所有國 

家都有採納，所採納之國家對於行使方式及適用範圍亦不 

盡相同。實 則 ，選舉並非單純涉及個人，乃集體權之行使; 

投票方式（含投票所之設置及其相關配套措施），亦非單純 

技術性設置問題，背後所代表者乃使人民相信選舉無人為 

之 操 縱 ，進而信賴投票結果之問題。此等事項，本宜委由 

有民主正當性之立法者考量選舉之本質、選舉之原理原  

則 、該國之民主裎度、選民接受程度與各項舉措之成本與 

風險 (例如美國西元2000年總統大選曾因郵寄選票，差點 

影響選舉結果），而為決定。我國選罷法係經具民主正當性 

之立法委員經多數決而完成立法，制度上要求選民於選舉



日至依戶籍區域普遍設置之投票所親自投票，並無許依個 

別選民之需求於特定地點為伊設置投票所或以其他方式 

投 票 ，若許聲請人所請，不但反而違反民主原則與國民主 

權 原 則 ，而且人人皆可主張有不便之事由要求選務機關為 

特別設置而便利其投票，將導致選舉制度不穩定，影響選 

舉結果及人民對於選舉結果之信任，反戕害民主制度。

三 、聲請人請求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（下簡稱臺北監獄）設 

置投票所或其他方法供其行使選舉權，乃請求國家機關為特 

定 給 付 ，且非合乎人性尊嚴最低生存標準之所需，不能依基 

本權之給付功能為請求：

(一 ） 按 「鑒於國家資源有限，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，必須考量 

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，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，注意與 

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，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，並應 

斟酌受益人之財力、收 入 、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性妥 

為規定」（釋 字 第 4 8 5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、「因國家的給 

付 ，涉及高度政治考量之有限國家資源的分配利用，是逾 

承認基本權具有受益權功能，即不啻意謂負貴監護該基本  

權受益權功能最終之實現的法院，得僭越立法者地位從事  

政 治 決 策 。這種後果在權力分立原則面前，當然是很難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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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住 腳 的 。所以一般對基本權受益權功能的承認，都持審

慎保守態度，不僅只願承認極少數特定基本權具有受益權

功 能 ，即給付的範圍，亦只願就低標的給付承認之，也就 

是只願就合乎人性尊嚴最低生存標準所需條件之給付，承

認國家有貴無旁貸的義務，而人民也有相對應的請求權。」

(參附件 1 、許 宗 力 ，《基本權的功能》第 3 頁）。

(二 ） 聲請人雖謂相對人未在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或採取其他方 

法供其投票，剝奪其選舉權云云，惟相對人中央選舉委員 

會 （下簡稱中選會）及桃園市選舉委員會（下簡稱桃選會） 

乃依法舉辦選舉，相對人亦被列入選舉人名冊，且受投票 

通知單及選舉公報送達，並未對於聲請人之憲法第17條規 

定之選舉權有何干預或侵害之行為。聲請人向臺北高等行 

政法院請求命相對人桃選會暫先准予於臺北監獄内設置投 

票所，或以其他適當方法供聲請人行使投票權，核其請求， 

實際上乃是主張依選舉權之給付功能，諳求相對人在臺北 

監獄内特別設置投票所，供其行使投票權〇惟承前所述， 

應限於就合乎人性尊嚴最低生存標準所需條件之給付，始 

能承認基本權具有受益權功能，否則恐違反權力分立原則， 

且選舉(投票）方式尚有各種利弊風險須與權衡，更應由立



法 機 關 決 定 ，是聲請人請求相對人在臺北監獄内設置投票 

所 ，要非合乎人性尊嚴最低生存標準所需條件之給付，故 

聲請人自不得直接以憲法第1 7 條所定選舉權作為請求權 

基 礎 。

四 、綜 上 ，聲請人乃因可歸責於己之個人因素，無法參與個別選 

舉 ，並非選罷法或相對人中選會、桃選員會有任何侵害聲請 

人基本權之情事，本件並無蕙法重要性或貫徹聲請人基本權 

所必要之要件，依憲法訴訟法第6 1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應予不 

受 理 。

貳 、本件聲請人並無憲法所保障之權利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 

害 ，與憲法訴訟法第 4 3條 第 1 項暫時處分之規定不合：

一 、 如 前 所 述 ，相對人並未否認聲請人為選舉權人，現行法制亦 

不存在任何禁止規定對受刑人之選舉權作出限制，相對人未 

應聲請人所許特設投票所，並未有違反蕙法保障聲請人權利 

之 處 。且聲請人係因可歸責於己之個人因素無法參與本次選 

舉投票，嗣假釋或服刑期滿出獄後即得自由參與往後之選舉， 

其選舉權並未被剝奪，亦難謂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。

二 、 又如准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，反而會對公益造成難以回復之  

重 大 損 害 ，利益權衡之下，顯然弊大於利，不 應 准 許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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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）  聲請人雖主張作成本件暫時處分之不利益，僅有少許行政 

成 本 ，顯屬九牛一毛云云，以及現行總統選罷法第102條 、 

第 103條及公職選罷法第118條 、第 119條已有選舉局部 

無 效 制 度 ，倘嗣後本案審理決定系爭裁定無違蕙之處，就 

聲請人之投票所重行投票即可云云。

(二 ）  然本件聲請涉及總統、立法委員等國家最高權力核心之選 

舉 ，茲事體大，如先准許本件暫時處分，嗣本案審理結果 

認為系爭裁定無達憲，導致陷入選舉無效，其所造成動盪 

不 安 ，已難估計。若因選舉無效再重行投票，結果因候選 

人得票數接近，監所之投票所重行投票導致選舉結果翻盤， 

必將嚴重衝擊人民對選舉制度及選舉結果之信賴，造成國 

家 、社會動盪不安，使公益遭受鉅大損害，絕非如聲請人 

所稱只有少許行政成本而已。蓋選舉制度之公信力並非理 

所 當 然 ，而是經年累月逐漸累積而來，且並非牢不可破， 

以我國之政治氛圍，每當選舉過程或結果有可疑之處，往 

往使選民之間劍拔弩張，造成社會情勢緊張，例如民國（下 

同）6 6年中壢事件因疑似作票而引起民眾暴動、9 3 年總統 

大選因投票前夕發生候選人遭槍擊事件，以及候選人間最 

終得票率差距甚小，引起選民質疑選舉結果而要求驗票，



在在顯示人民對選舉制度的信賴脆弱且得來不易，如因本

件暫時處分裁定導致11 3年總統與立委選舉結果受到社會  

大 眾 質 疑 ，對我國民主憲政制度造成之損害將難以言喻。

( 三 ）  相較之 下 ，未於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，並未剝奪聲請人之  

選 舉 權 ，聲請人日後於假釋或執行完畢後恢復人身自由， 

即可參與往後之選舉投票，其所受損害不過係不能參與此  

次 選 舉 而 已 ，其提起本件聲請所欲維護之私益，顯然小於 

選舉制度穩定所代表之公益，自應優先選擇維護公益。

(四 ）  綜 上 ，本件就做成暫時處分利益權衡，顯然弊大於利，實 

不 應 准 許 。

參 、系爭裁定認事用法並未違反任何違憲法意旨：

一 、按 「本 庭 於 1 1 1年蕙判字第 8 號判決已揭示本庭與普通及行 

政各級法院之分工：一 般 而 言 ，法律之解釋與適用，包括事 

實之認定與構成要件之涵攝，其 正 確 與 否 ，係屬各級法院及 

其審級救濟之權責，原則上應不受蕙法法庭之審查。憲法法 

庭僅得於法律之解釋與適用構成遠憲時，始得介入審查。如 

何判斷是否構成違蕙，一 般 而 言 ，當各級法院對於作為裁判  

基礎之法律之解釋與適用，係基於對基本權意義及保護範圍  

錯 誤 之 理 解 ，且該錯誤將實質影響具體個案之裁判；或於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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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與適用法律於具體個案時，尤其涉及概括條款之適用，若 

有應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而漏未審酌，或未能辨識出其間 

涉及基本權衝突，致發生應權衡而未權衡，或其權衡有明顯 

錯誤之情形，即可認定構成遠憲。」（1 1 2年憲判字第 1 1 號

參照）。

二 、聲請人雖主張略以：選舉權係人民基於憲法所享有，系爭裁 

定將選舉權理解為法律所賦予者，對於基本權有錯誤認識、 

系爭裁定因此認定聲請人無請求在監所之封閉場所内設置投 

票所的請求權，係出於對憲法規範與基本權錯誤理解而做出 

裁 判 、系爭裁定將受刑人不能投票之原因解為立法形成自由 

所 致 ，對權力分立、憲法規範性下行政機關亦有作為義務有 

所誤解云云，主張系爭裁定對基本權有錯誤理解，並實質影 

響個案之裁判（聲請人裁判蕙法審查聲請書第1 8 頁 第 1 行至 

第 2 0行 ），惟 ：

(一 ） 聲請人主張系爭裁定誤將選舉權理解為法律所賦予者云 

云 ，容 有曲解：

1 . 按 「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，有依法選舉 之 權 i ， 

憲法第 130條前段定有明文。

2 . 次 按 「憲 法 第 1 7 條明文保障人民享有選舉權，並於第



1 2 9 條 明 定 ：『本蕙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，除本蕙法別 

有 規 定 外 ，以普通、平 等 、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 

之 。』惟人民選舉權之具體享有及其行使，須以選舉制 

度之存在為前提，而塞法僅就有限事項自為規定（如蕙 

法 第 1 2 章 、蕙法增修條文第2 條 第 6 項 及 第 4 條 第 1 

項等），有關選舉制度之建構，尤其是憲法第1 7條所定 

選舉權之取得與行使要件等，均須仰賴立法者立法予以  

形 成 。是 憲 法 第 1 7條所保陳之選舉權，除憲法明定之  

事 項 外 ，並不具備特定之實體保障内涵，而應由立法者 

立法建立完整選舉法制後，憲法保障選舉權之要求始獲  

得具體化。就此而言，立法者就選舉制度所為立法規定， 

尚 難 有 直 接 『侵 犯 』或 『干預』 憲法所保障之選舉權 

保護範圍可言。…… 憲 法 第 1 7 條對人民選舉權之保 

障 ，係保障人民享有符合憲法所要求之普通、平 等 、直 

接及無記名投票方法前提下，依法律具體規定參與選舉 

投票權與被選舉權。立法者於符合憲法規定之前提下， 

對選舉制度之具體規範，包括選舉投票權資格要件等， 

則享有廣泛之立法形成空間。」（11 2年憲判字第 1 1號 

判決蔡大法官宗珍提出，林大法官俊益、張大法官瓊文、



楊大法官惠欽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第8 頁、第 9 頁參

照）。

3 . 據 上 ，系爭裁定謂：「選舉權為民主憲政制度下之產物， 

非人民與生倶來之原始權利，其行使有賴國家（主要是 

立法者）建立制度、設 定程序，方足以實現之。蕙法第 

1 7 條明文保障人民享有選舉權，並 於 第 12 9條明定除 

憲法別有規定外，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，以普通、平 

等 、直接及無記名之方法行之；第 130條前段則規定中 

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，有 『依法』選舉之權。惟人 

民選舉權之具體享有及其行使，須以選舉制度之存在為 

前 提 ，而憲法僅就有限事項自為規定（如憲法第 1 2章 、 

憲法增修條文第2 條 第 6 項及第 4 條 第 1 項等），有關 

選舉制度之建構，尤其是憲法第1 7條所定選舉權之要 

件 等 ，均須仰賴立法者立法予以形成合於憲法明定之普 

通 、平 等 、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方式之選舉法制。是憲法 

第 1 7條所保障之選舉權，除憲法明定事項外，並不具 

備特定之實體保障内涵，而應由立法者立法建立完整選 

舉 法 制 後 ，憲法保障選舉權之要求始得具體化」等 語 ， 

乃是重申依憲法第130條前段規定，人民有「依法」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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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 之 權 ，而選舉權之行使，有賴立法者立法建構選舉制

度 ，並未否定選舉權為憲法上權利，此觀糸爭裁定謂： 

「憲 法 第 1 7條明文保障人民享有選舉權 i 等 語 即 明 ， 

故聲請人主張系爭裁定誤將選舉權理解為法律所賦予  

者 云 云 ，顯 有 曲 解 。

(二 ） 系爭裁定認定聲請人無請求在監所之封閉場所内設置投票 

所 之 請 求 權 ，以及選舉制度為立法形成空間，法院倘於個 

案中以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方式預為介入，與權力分立之憲 

法 架 構 有 違 ，對憲法規範、權力分立與基本權之理解並無 

錯 誤 ：

1 . 承 上 ，憲 法 第 130條前段規定人民有「依法」選舉之權， 

是選舉權之行使，有賴立法者立法建構選舉制度。立法 

者於符合憲法規定之前提下，對選舉制度之具體規範， 

包括選舉投票權資格要件等，享有廣泛之立法形成空  

盟 。而立法者為使人民得「依 法 」選 舉 ，制定有總統選 

罷法與公職選罷法，倘依聲請人之請求於臺北監獄設置  

投票所或以他法供聲請人投票，將遠反總統選罷法與公  

職選罷 法 之 規 定 (詳後述），則系爭裁定尊重立法者所 

制定之總統選罷法與公職選罷法，認定聲請人無請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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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所之封閉場所内設置投票所之請求權，對憲法規範、 

權力分立與基本權自無錯誤理解可言。

2 . 申言之，選舉乃人民於民主體制上具體展現民意決定， 

並賦予國家權力機制及其權力行使民主正當性之核心 

機制，乃民主政治之根基所在。是關於選舉制度之建構， 

自應由具有民主正當性之立法者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  

之 ，始符憲法第 1 條所定之民主原則與第2 條所定之 

主權在民原則，憲法第 130條明定人民有「依 法 ，選舉 

之 權 ，即為此故。系爭裁定有鑑於此，認為法院不宜於 

個案中以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方式介入，以免違反權力分 

立之憲法架構，對憲法規範、權力分立與基本權之理解， 

洵屬正確。

三 、聲請人雖主張系爭裁定解釋法律時增加法無明文之限制，違 

反法律保留原則云云，惟 ：

(一） 相對人並未否認聲請人有選舉權，亦無任何舉措去干預或 

限制聲請人選舉權之行使。總統選罷法第5 3條 第 1 項及公 

職選罷法第5 7條 第 1 項規定所謂於「適當」場所設置投票 

所 ，應 係 指 「適於選舉」而 言 ，而非適於「個別選舉人」 ， 

否則理應設置於居住地而非戶籍地，又人人皆有其不同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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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求 ，便於部分選舉人行使，恐不便於他部分選舉人行使， 

永不可能對所有選舉人均為適當，是難認選舉人有依上開 

規定請求直轄市暨縣市選舉委員會於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 

之主觀公權利。又我國選罷法要求選民於選舉日至依戶籍 

區域普遍設置之投票所親自投票，並無許依個別選民之需 

求於特定地點為伊設置投票所或以其他方式投票，若許個 

別選民所請而為特別設置，則人人皆可主張有不便之事由 

要求選務機關為特別設置而便利其投票，將導致選舉制度 

不 穩 定 ，影響選舉結果及人民對於選舉結果之信任。是聲 

請人無公法上請求權可以請求於特定地點為其設置投票 

所 ，相對人桃選會亦係「無 權 i 變更立法者所制定之選舉  

制度而無法應聲請人之請求，並非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 

且臺北監獄乃封閉、不公開之場域，不適宜設置投票所， 

於法無明文允許之情況下，聲請人於監獄設置投票所，反 

違反法律（詳後述）。

(二 ） 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桃選會於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，違反總 

統選罷法第 5 3條 第 4 項 、公職選罷法第5 7條 第 5 項 ；總 

統選罷法施行細則第2 5 條 第 1 項 、公職選罷法施行細則 

第 3 1條 第 1 項 ；總統選罷法施行細則第2 7條 第 1 項 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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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項 、公職選罷法施行細則第3 3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等 「公

開」之 規 定 ：

1 . 按 「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，即改為開票所，當眾唱名開

盖 。開票完畢，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即依投 

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杲，除於開票所門口張貼外 ，並 

應將同一内容之投開票報告表副本，當場簽名交付推薦 

候 選 人 之 政 黨 ，及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 

員 ；其 領 取 ，以一份為限。」 ；「投票所投票匦，應由 

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於投票開始前公開査驗後 

加封」 ；「投票完畢後，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 

將投票匦密封，並即將投票所改為開票所。」、「職  

應公開為之，逐張唱名開票，並設置參觀席，備民眾入 

場參觀開票。」 ，總統選罷法第5 3條 第 4 項 、公職選 

罷法第5 7條 第 5 項 ；總統選罷法施行細則第2 5條 第 1 

項 、公職選罷法施行細則第3 1條 第 1 項 ；總統選罷法 

施行細則第2 7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、公職選罷法施行細 

則 第 3 3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定有明文。依上開規定，投  

票所與開票所必須為同一處所，投票前應就票匦公開查 

驗 ，投票完畢後，票匦不能夠移動，必須當場、公開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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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 ，並應設置參觀席，備民眾入場參觀開票。

2 .  次按所 謂 「公 開 i 開 票 ，係指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

聞 之 狀 態 ，最高行政法院1 0 0年度判字第4 6 號行政判 

決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4 條 第 2 款之對於「公開」審查 

之解釋，即認為係指不特定民眾均得於環評審査時請求  

列席旁聽、共見共聞而 言 ，釋 字 第 145號解釋亦認為刑 

法 分 則 中 「公 然 I 二 字 ，係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  

見共聞之狀況而言，互核總統選罷法施行細則第2 7 條 

第 2 項與公職選罷法施行細則第3 3 條 第 2 項除規定 

「開票應公開為之」外 ，並 規 定 應 「設 置 參觀席，備民 

眾入場參觀開票。」，可知上開規定所謂「公 開 i 開 票 ， 

必須使不特定民眾均得進入開票所參觀開票、共見共 

聞 。

3 .  查不論總統選罷法第5 3條 第 4 項 、公職選罷法第5 7條 

第 5 項 均 規 定 ，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改為開票所，當 

眾唱名開票，並於開票完畢即依投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 

結 果 ，施行細則亦規定應公開查驗票匦，公 開開票，逐 

張唱名開票，並設置參觀席，備民眾入場參觀開票。聲 

請人雖主張「當眾唱名」並未排除透過網路直播、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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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先登記進入監所參觀之方式公開唱票云云，惟從目的 

解釋而言，「當眾唱名開票！之目的係為使選舉過程公 

開 、透 明 ，受不特定多數人之監督，凡人民欲觀看監督 

者 ，不限資格，均可為之，俾使人民相信選舉非特定人 

所 操 控 ，信賴選舉之結果。而網路直播受限於攝影機數 

量與鏡頭角度，可能發生部分位置、角度拍不到、拍不 

清 楚 ，甚或遲延、斷線等情形，不可能取代可以在開票 

所内自由走動不限肖度靈活監督之不特定選民；又監所 

乃封閉、不公開之場域，且有戒護受刑人之必要，無法 

使不特定人民自由進出並監督選舉過程，若僅允許部分 

事前申請的人民進入於監所監票，則實際進入監票之人 

究竟確係前往監票之一般民眾，抑或是有心人安排的演 

員 ，亦可能引起選民質疑，實難達到以公開、透明之選 

舉過程向選民擔保選舉過程與結果可信之目的。故 「開 

票應公開為之，逐張唱名開票，並設置參觀席，備民眾 

入場參觀開票。」雖僅規定於總統選罷法與公職選罷法 

之施行細則，但從目的解釋，亦可推知母法有上開意旨。

4 . 申言之，監所乃封閉、不公開之場域，非有法定或特殊 

事 由 ，任何人均不得進入播正機關戒護區，此有法務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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矯正署科長於 1 1 2年 1 0 月 1 6 日在法務部矯正署臺北 

監獄會議室與相對人中選會、桃選會及内政部警政署就 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 1 2年度全字第5 0 號裁定認可於監 

所設置投票所研商可行性時稱：「矯正機關為刑事執行 

(收容）機 關 ，與一般政府行政機關性質殊異，非有法 

定 或 特 定 事 由 ，任 何 人 均 不 得 進 入 矯 正 機 關 戒 護  

蓋 。…… 尚不論一般民眾能否因投票而接受上開安全檢 

查 規 定 ，僅就矯正機關特殊性質言之，無法開放外界民 

眾 （一般選舉人）進 入 。」等 語 可 徵 （相 證 1 附 件 第 1 

頁），是如於監所戒護區内設置投票所供原告 投 票 ，投 

票完畢後，不特定民眾並無法進入開票所參觀開票、共 

見共聞並予監督，顯與總統選罷法、公職選罷法及其施 

行 細 則所定「於投票完畢後，即改為開票所，當眾唱名 

開 票 。」 、「公開查驗票匦後加封」 、「開票應公開為 

之 」 、「設 置 參 觀 席 ，備民眾入場參觀開票。」等要求 

未 合 。

5 . 至於在監所之非戒護區設置投票所供受刑人投票，亦因 

欠缺法律依據，以及監所缺乏戒護人力而不可行：

(1)按 「受刑人在監執行逾三月，行 狀 善 良 ，得報請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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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機關核准其於一定期間内外出。但受刑人有不適 

宜外出之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、「監獄得遴選具有 

特殊才藝或技能之受刑人，於徵得其同意後，報請 

監督機關核准，戒護外出參加公益活動、藝文展演、 

技職檢定、才藝競賽或其他有助於教化之活動。」， 

監獄行刑法第2 9條 第 1 項 、第 3 0條定有明文。

(2)次按上開規定立法理由謂：按受刑人刑期屆滿，終 

要復歸社會，故受刑人如能在半自由狀態及高度支 

持機制下提早外出，可有效減緩受刑人從監禁機關 

回到自由社會所產生的衝擊〇是 以 ，為協助受刑人 

提升就業職能、減 少 再 犯 ，受刑人日間外出制度， 

多為犯罪學者所肯定，且為國外多數先進國家所採 

行 ；受刑人除符合前條要件可經監督機關法務部矯 

正署核准外出外，為使受刑人能藉由外出參與公益 

活 動 、藝 術表演，甚至參加競赛活動之機舍，獲得 

自信與榮舉，俥以培巷豬極進取之態度及再社舍化 

能 力 ，爰增訂本條。惟為求慎重，明定須事先徵得 

其 同 意 ，報請監督機關核准，並全程派員戒護下始 

得為之等語，可知受刑人外出制度係為提升就業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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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、減 少 再 犯 ，以減緩受刑人從監禁機關回到自由 

社會所產生的衝擊，或使受刑人能藉由外出參與公 

益 活 動 、藝 術 表 演 ，甚至參加競賽活動之機會，獲 

得自信與 榮 譽 ，俾以培養積極進取之態度及再社會 

化 能 力 ，實與投票權之行使無涉，且外出投票亦非  

上開監獄行刑法規定受刑人得申請外出之理由，故 

於現行法 制 下 ，受刑人並無可以外出投票之法律依  

據 ，此合先敘明。

(3)查相對人中選會於11 2年 1 0 月 1 6 曰邀集法務部矯 

正 署 、内政部警政署及相對人桃選會開會時，法務 

部矯正署安全督導組專員亦表示：「收容人外出投 

票法無明文，投票所如設置在戒護區外，以法律規  

定來說就是收容人外出，是 不 適 合 的 ，目前收容人 

外出投票缺乏法律依據，收容人離開戒護區外，實 

質上就是外出，沒有法律授權，如何來讓他離開戒  

護 區 投 票 。收容人到戒護區外投票的困難，在於矯  

正機關戒護人力相當有限，戒護工作仰賴阻絕設備、 

鐵 門 、圍牆等來防範收容人脫逃，收容人離開戒護 

區 ，勢必增加戒護人力…… 如 離開戒護區外，就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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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力處理戒護區外的勤務。」等 語 （相 證 1 附件 

第 2 頁） ，可知受刑人只要離開戒護區，即 眉 「外 

出 I ，法務部亦認為使受刑人離開戒護區投票，沒 

有法律授權，無 法 執 行 ，且矯正機關實際上亦沒有 

足夠的戒護人力戒護受刑人至非戒護區投票。既然 

受刑人只要離開戒護區即屬「外 出 , ，則在監獄之 

非戒護區設置投票所供受刑人投票，即因欠缺法律 

依據而不可行，此併予敘明。

(三 ） 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桃選會於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，不但違 

反憲法第 129條 、總統選罷法第2 條 、公職選罷法第3 條 

第 1 項 「無記名投票（秘密投票）」之 規 定 ，亦與平等原則 

有 悖 ：

1 . 按 「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，除本憲法別有規定外， 

以普通、平 等 、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。」、「公 

職人員選舉，以普通、平 等 、直接及無記名單記投票之 

方法行之。」 、「總 統 、副總統選舉、罷 免 ，除另有規 

定外，以普通、平等、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。」， 

憲法第 129條 、公職選罷法第3 條 第 1 項 、總統副總統 

選罷法第2 條定有明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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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倘聲請人擭得本案勝訴判決，確定判決之效力僅及於聲  

請 人 一 人 ，如特設投票所使聲請人投票，依前引公職選  

罷法第 5 7條 第 5 項 、總統選罷法第5 3條 第 4 項 規 定 ， 

須立即轉為開票所開票，則不啻將聲請人之投票内容公  

諸 於 世 ，遠反無記名投票（秘密投票）之 規 定 ◊ 又若本 

案判決准許聲請人於臺北監獄投票，然其他同樣因事實 

上因素無法行使選舉權之人，例如其餘仍因監禁之附帶 

效果未能行使投票權之受刑人、因重病住院無法下床之 

人 、留守軍營無法外出投票之軍人，及其他因交通不便 

或個人因素，不便於選舉當日至戶籍地投票所投票之選 

舉 人 等 ，均未能如聲請人般，享有得要求直轄市、縣市 

選舉委員會於便利自己投票之特定處所設置投票所之  

優 待 ，亦顯然遠反平等原則，實 非 妥 適 。

(四 ） 综 上 ，不論臺北監獄之戒護區或非戒護區，均非適於設置 

投 票 所 之 「適當處所」，於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，將違反憲 

法 第 12 9條 、總統選罷法與公職選罷法之規定，系爭裁定 

並未於解釋法律時增加法無明文之限制。

四 、聲請人又主張系爭裁定未課予行政機關應以「其他適當方法」 

使聲請人行使選舉權，未審酌侵害憲法選舉普通原則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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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項 云 云 ，惟聲請人於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案件審理中所提 

其餘使聲請人得以投票之方法，如延長投票、提 前 投 票 、移 

動 式 投 票 、通訊投票等方式，均違反總統選罷法與公職選罷 

法 之 規 定 ，選務機關無從採用，系爭裁定自無從諭知相對人 

以 「其他適當方法」使聲請人行使選舉權：

(一 ）  按 「選 舉 人 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於戶籍地投篥所投票。 i、

「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内到投票所投票 ; 逾時不得 

進入投票所。但已於規定時間内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， 

仍可投票。」，總統選罷法第 1 3條 第 1 項 、公職選罷法第 

1 7條 第 1 項 、總統選罷法第 1 5條 第 1 項 、公職選罷法第 

1 9條 第 1 項定有明文。依上開規定，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 

票時間内親自至戶籍地投票所投票。

(二 ）  又依總統選罷法第 5 3條 第 4 項 前 段 、同法施行細則第 27 

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、公職選罷法第 5 7條 第 5 項 前 段 、同法 

施行細則第 3 3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規 定 ，投票完畢後，應將 

投票匦密封，並！ 將投票所改為開票所，是投票匦依法不 

能 移 動 ，必須原地開票，以免衍生作票疑義。

(三 ）  故聲請人所提其餘使聲請人得以投票之方法，包括延長投 

票 、提 前 投 票 、移動式投票、通訊投票等方式，於我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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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 無明文，並與總統選罷法第1 3條 第 1 項 、公職選罷法第 

1 7條 第 1 項 、總統選罷法第 1 5條 第 1 項 、公職選罷法第 

1 9條 第 1 項規定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内親自至戶籍

地投票所投票相齟藉，是系爭裁定驳回聲請人之聲請，當

屬 合 憲 、合 法 。

五 、 聲請人主張行政機關不作為之事實行為侵害聲請人之選舉 

權 、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云云，誤將法 

規範憲法審查之標準用於裁判憲法審查，申 言 之 ，聲請人所 

引 11 2年窸判字第 1 1號判決第 6 1段 ，其審查對象乃9 6 年 1 

月 2 4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 4 6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為抽象之法 

規 範 ，然本件審査之標的為確定終局裁判，系爭裁定並非出 

於特定之行政目的而對聲諳人之選舉權作出限制，不若抽象 

之法規範一般有目的以及目的輿手段間之關聯性可供審查， 

矧相對人亦未限制聲請人之選舉權，已如前述。故聲請人謂 

國家以事實上不作為手段，剝奪聲請人選舉權行使的機會， 

再主張手段不符合比例原則云云，與法即有未合。

六 、 相對人未依聲請人之請求在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，並無違反  

平等原則與憲法第129條之普通選舉原則：

(一 ） 現行法制並無違反蕙法普通選舉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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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「憲法第 1 2 9條所要求之普通選舉方法，係要求人民 

之選舉資格形式上應平等，是立法者就人民選舉資格之

規 定 ，應予以一視同仁之對待，非基於輿憲法普通選舉

要求同等重要之憲法上重大公共利益之考量，不得就人 

民選舉資格予以分類而形成差別待遇，尤不得因分類而 

為差別待遇之結果，使得某一類型人民之投票權完全遭 

到排除；此種情形通常發生於以立法者以禁止規定（消 

極要件性規定），而非精極性要件規定方式，就選舉投 

票資格為規定之情形。就此而言，憲法普通選舉之要求， 

與主要針對投票權質與量之等值性之憲法平等選舉之 

要求相同，性質上均屬形式平等之要求，乃 憲 法 第 7 條 

平等原則之特殊保障面向，且為確保民主原則所植基之 

所有人民之地位均平等所必要之前提。蓋唯有確保人民 

於選舉上之平等地位，其所為投票之價值亦均受到相同 

對 待 ，選舉始得以有效轉介（選舉區）個別人民之意志 

為 （選舉區）全體人民之總體意志，進而形成並建構國 

家意志，以落實主權在民之民主政治。」（11 2年蕙判字 

第 1 1號判決蔡大法官宗珍提出，林大法官俊益、張大 

法官瓊文、楊大法官惠欽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第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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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參照）。

2 . 查現行法制並未明文限制受刑人之投票權，聲請人之選

舉權根本来遭受限制，僅係因在監執行，人身自由遭限 

制 ，導致事實上無放前往戶籍地投票所投票，不過係因 

其個人因素無法參與本次選舉投票而已，嗣假釋或服刑 

期滿出獄德即得自由參輿往後之選舉，此觀上開意見書 

指 出 :「此種情形通當發生於立法者以禁止規定（消極 

要件規定），而非積極性要件規定方式，就選舉投票資 

格為規定之情形° 」等 語即明，是現行法既来以禁止規  

定對受刑人之選舉權作出限制，輿上開意見書所稱「不 

得因分類而為差別待遇，使得某一類型人民之投票權完  

全 遭 到 排 除 i 之情形自不相同，至 為 灼 然 。

(二 ）  承 前 所 述 ，憲 法 第 13 0條前段規定人民有「依 法 」選舉之 

權 ，而依現行法制，聲請人如於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或以 

他法供聲請人投票，將違反總統選罷法與公職選罷法之規 

定 （詳前述），故相對人依法並無在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之  

禮 ，聲請人主張因國家現實上的不作為而受到差別待遇云 

云 ，並 非 事 實 。

(三 ）  聲請人主張現行選舉制度以「受刑人」為分類標準為差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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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 遇 ，有基於系統性的偏見並造成隔絕參與民主程序的可

疑分類之疑義云云，與我國釋憲實務之分類標準有所扞格：

1 .  按 「法規範如採取性別之分類而形成差別待遇，因係以 

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、歷史性或系統性之刻板印象等可 

疑 分 類 ，為差別待遇之標準，本院即應採中度標準從嚴 

審 查 （本院釋字第36 5號解釋參照）。」（釋字第 80 7號 

解釋理由書參照）。故 所 謂 「可 疑分類 i ，應係指性別、 

種族等個人所不可能改變之客觀條件而言 (參照釋字第 

3 6 5號 、第 80 7號解釋理由，所謂歷史性或系統性之刻 

板印象，也是來自如性別此種難以改變之生理特徵。

而是否犯罪成為受刑人，乃個人努力所能決定之主觀條 

件 ，並非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，殊 非 「可 疑 分 類 i ，而 

應採宽鬆審查標準，只需基於正當利益，且手段與目的 

間有合理關聯即可，此合先敘明。

2 .  次按公職選罷法及總統選罷法，對於特定身分或特殊情 

狀之選舉人所為特別規定，僅分別於公職選罷法第17 

條 第 2 項及總統選罷法第1 3條 第 3 項 就 「投票所之工 

作人員」為特別規定，其餘均為劃一之規制。換 言 之 ， 

公職選罷法及總統選罷法對諸如因監禁之附帶效果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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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行使投票權之受刑人、因重病住院無法下床之人、留 

守軍營無法外出投票之軍人，及其他因交通不便或個人  

因素，不便於選舉當日至戶籍地投票所投票之選舉人等  

均一視同仁，並未給予差別待遇。倘依聲諳人之請求在  

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，卻未給予其他同樣因個人因素不  

方便於選舉日至戶籍地投票所投票之人請求於特定地  

點設置投票所之權利，反而違反平等原則°

3 . 至 於 「投票所之工作人員」，乃係為使選舉順利舉行而 

必須配置之工作人員，立法者考量不宜因此犧牲工作人 

員之投票權，故特設例外規定，惟尚須符合「以戶籍地 

及工作地在同一直轄市、縣 （市 ）為限」之 要 件 ，且係 

至工作地所在普遍設置之投票所投票’亦非為其特設投 

票所，與本件聲請人請求選務機關於特定地點設置投票 

所 ，截 然 不 同 ，核屬合理之差別待遇。

七 、末 查 ，若憲法法庭認為有使專家學者到庭提供專家意見之必 

要 ，相對人聲請長年關注選務工作之蒙志成副教授、陳恩民律 

師提供專業意見，併 此 敘 明 。

謹狀

憲 法 法 庭 公 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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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及證物

附 件 1 :許 宗 力 ，《基本權的功能》影 本 1 件 。

相 證 1 : 1 1 2年 1 0 月 1 6 日研商矯正機關收容人行使投票權方式事 

宜會議紀錄暨附件與會人員發言意見摘要影本1 件 。

中 華 民 國  1 1 2  年 1 2  月 8 日

具 狀 人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 

代 表 人 李 進 勇 主 任 委 員  

具 狀 人 桃 園 市 選 舉 委 員 會  

代 表 人 蘇 俊 賓 主 任 委 員  

上二人共同

訴訟代理人顏碧志律師

29


